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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3-9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高新”或“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房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公司与湖北国创光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谷地产”）、国创（湖

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科技”）、光谷地产股东国创高科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集团”）、湖北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创地产”）、 武汉国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苑置业”）签订

《房产置换协议》，公司以“国创·光谷上城”35,000 平方米房产与国创科技

持有的“国创未来研产中心”项目 36,555.61 平方米房产进行置换。具体情况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3 年 3 月公司与国苑置业、国创地产签订《投资协议》，约定三方共同

设立项目公司（即光谷地产）进行合作建房。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

元，光谷地产项目完工后，各方保证公司能够分配到不少于 35,000 平方米房产。

公司不参与光谷地产的经营管理、收益及利润的分配，也不承担项目开发和光谷

地产的风险和亏损，只分配房产，不考虑房产的价格或者价值。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2 月 28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

资设立项目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3-006 号）。 

根据各方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全部工程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完工。

因地方政府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入驻，区域建设规划多次进行调整，导致光谷地

产项目三期建设工程相应建设设计多次变更，加之特殊因素影响，造成建设进展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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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滞后，光谷地产未能按期交房。2021 年 3 月 8 日公司与光谷地产及其股东

国创集团、国创地产、国苑置业就上述合作建房事项签订《补充协议》，光谷地

产及其股东保证分配给公司的房产位于光谷地产“国创·光谷上城”项目三期

S1 楼，应分配给公司的房产由公司在 S1 楼 5 至 34 层中选定。光谷地产承诺将

最迟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公司交付房产。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3月 8日登

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2021-16号）。 

公司拟于该房产建设的“道路材料研发中心”，涉及少量危险化学品的使用

和存放及少量沥青废气排放，且由于建设设计多次变更，导致该房产更靠近居民

商业区。考虑目前日益趋严的环保政策，事实上公司已难以在该处建设研发中心。

在前期该房产建设过程中，相关协议方并未将有关情况予以详细告知。公司了解

详细情况后，多次与协议各方进行沟通协商，寻求妥善解决办法。 

经协议各方多次协商，国创科技拟以“国创未来研产中心”项目的房产置换

光谷地产拟向公司交付的前述房产，公司同意接受国创科技以“国创未来研产中

心”项目的房产作为置换。 

2023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房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该项议案时关

联董事高庆寿先生、王昕先生、郝立群女士、钱静女士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

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国创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光谷地产、国创科技、国创地产和国苑置业为国

创集团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金额为 20000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国创光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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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华光大道 18号高科大厦 17 层 

法定代表人：高庆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919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66107978G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出租；室内装修、管道和设备安装（不

含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物业管理、建筑物拆除服务（不含爆破工程服务）、

道路与土石方工程施工、商品房销售。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光谷地产总资产 93,555.90万元，净资产 39,975.11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692.04 万元，净利润-722.31 万元（未

经审计）。 

光谷地产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集团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光谷地产是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国创（湖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海外人才大楼 A 座 18 楼

331 

法定代表人：高庆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9B6236G 

经营范围：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国创科技总资产 1.8 亿元，净资产 1.8 亿元，收

入 0 元，净利润 0元（未经审计）。 

国创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集团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创科技是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名称：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农场新华集 

法定代表人：高庆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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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6154096385 

经营范围：公路建设与经营管理，公路路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公路

工程的施工；地产项目的开发销售；机电产品的研究、开发、销售。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贸易；本企业所需原料进出口业务；本企业对外控股、

参股的企业股权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 

截至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国创集团总资产 748,193.86 万元，总负债

497,275.02 万元，营业收入 197,330.41 万元，净利润-37,669.28 万元（未经审

计）。 

国创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27.7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公司名称：湖北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华光大道 18号高科大厦 17 层 

法定代表人：高庆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665476409L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国创地产总资产 27,487.07万元，净资产 19,939.71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2.78 万元（未经审计）。 

国创地产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国创地产是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公司名称：武汉国苑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华光大道 18号高科大厦 17 层 

法定代表人：刘利国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5683572214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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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国苑置业总资产 1,200.10 万元，净资产 999.74

万元；2022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万元（未经审计）。 

国苑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创集团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苑置业是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查询,未发现上述关联方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以光谷地产应交付的“国创·光谷上城”项目三期 S1

楼 35000 平方米房产与国创科技持有的“国创未来研产中心”项目 36,555.61

平方米房产进行置换。 

国创科技于 2020 年 6月 16日取得【工 DK(2019-04)08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

作为“国创未来研产中心”建设开发项目土地。项目地处武汉新城中心片区，位

于东湖高新区未来城科技城未来一路以东，科技二路以北。规划总用地面积

134084.39 ㎡，总建筑面积为 185832.58 ㎡，计容建筑面积为 182431.27 ㎡，容

积率为 1.55，建筑密度为 40.00%。国创科技独立开发“国创未来研产中心”项

目，目前该项目已取得《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国创科技拟置换的房屋为：一栋 14 层办公

楼 25834.40 平方米，一栋 10 层生活性用房 10721.21 平方米，合计 36,555.61

平方米。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北国创光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国创（湖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丁方 1：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 2：湖北国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丁方 3：武汉国苑置业有限公司 

（丁方 1、丁方 2、丁方 3合称为丁方） 

鉴于： 

1、甲方与丁方 2、丁方 3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签订了《投资协议》，约定

三方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即乙方）合作建房，甲方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



 

 6 

元。合资公司项目完工后，各方保证甲方能够分配到不少于 35,000 平方米房产。

甲方不参与项目及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参与合资公司的收益及利润的分配，

也不承担项目开发和合资公司的风险和亏损，只分配房产，不考虑房产的价格或

者价值。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有关规定，因甲方不

参与乙方的经营也不享受分红，甲方上述出资不具有长期股权投资必备要件，其

本质应视作购房行为。因此甲方将持有乙方的股权转让给丁方 1，丁方 1 同意股

权转让之后不影响甲方对乙方的权利，即对前述房产的分配权利。截止本协议签

订之日，乙方的股东为丁方。 

3、甲方、乙方、丁方约定向甲方交付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位于武汉市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三环线以西、高新大道 456 号，项目名称为“国创·光谷上城”。根

据各方签订的《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前述房产应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交

付。甲方拟于该房产建设的“道路材料研发中心”，涉及少量危险化学品的使用

和存放及少量沥青废气排放，且由于建设设计多次变更，导致该房产更靠近居民

商业区。考虑目前日益趋严的环保政策，事实上甲方已难以在该处建设研发中心。

因拟交付房产不符合甲方要求，因此甲方暂未收房。 

4、经协议各方多次协商，丙方拟将国创未来研产中心项目房产置换乙方拟

向甲方交付的前述房产，甲方同意接受丙方该项目房产作为置换。为进一步明确

各方权利义务，各方就以下事项补充约定如下： 

（一）关于拟置换的房产 

1、丙方于 2020 年 6月 16日取得【工 DK(2019-04)08 号】地块土地使用权，

作为“国创未来研产中心”建设开发项目土地。本项目地处武汉新城中心片区，

位于东湖高新区未来城科技城未来一路以东，科技二路以北。规划总用地面积

134084.39 ㎡，总建筑面积为 185832.58 ㎡，计容建筑面积为 182431.27 ㎡，容

积率为 1.55，建筑密度为 40.00%。整个项目分三期开发建设。其中，一期用地

面积 39410.17 ㎡，总建筑面积为 65068.24 ㎡，计容建筑面积为 61666.93 ㎡。 

2、丙方独立开发“国创未来研产中心”项目，并拥有前述房屋的所有产权。

丙方拟置换的房屋为：一栋 14 层办公楼 25834.40 ㎡，一栋 10 层生活性用房

10721.21 ㎡，合计 36,555.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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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置换的房产成本与甲方前期投入资金存在差异，由协议各方根据丙方

项目竣工决算实际成本，另行协商补偿办法。 

（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乙方及乙方股东丁方共同确认，乙方本应向甲方交付不少于

35,000 平方米房产，其中用于建设企业总部、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企业重点实

验室的房产不少于 20000 平方米，用于建设科技人员宿舍及相关配套设施的房产

不少于 10000 平方米。 

2、除甲方已实际投入的 20,000 万元资金外，甲方无需再就房产置换向任

何一方或其他方支付任何款项，该置换房产在转移至甲方前、或因转移至甲方前

的事宜产生的任何费用，均由丙方承担，若甲方先行承担的，丙方应按照甲方要

求予以补偿。 

3、甲方有权要求丙方依约交付置换房产，甲方不参与乙方、丙方的经营管

理、收益及利润的分配，也不承担乙方、丙方的风险和亏损。 

（三）丙方的权利与义务 

丙方承诺于 2025 年 8 月 30 日前向甲方交付上述房屋。若丙方逾期交付，

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以甲方前期投入的 20,000 万

元为基数，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 120%计算至房产全部交付完毕之日。同时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如

丙方不能按期交付约定房产，丙方及丙方的实际控股股东丁方 1同意将丙方股权

按对等价值原则质押给甲方。 

（四）乙方、丁方的权利义务 

1、鉴于各方同意丙方将为“国创未来研产中心”房产与乙方拟向甲方交付

的房产进行置换，乙方不再向甲方交付原约定的“国创·光谷上城”相应房产。

丙方与乙方之间就置换房产的相应对价，由乙丙双方另行协商，与甲方无关，不

影响本协议效力。 

2、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乙方未及时按要求交付约定的房产，应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违约金以甲方前期投入的 20,0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20%计算至本合同签

订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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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丙方无法履行房产交付或其他任何义务，则乙方、丁方对此承担连带

责任，甲方有权向任意一方或多方主张全部或部分责任。 

（五）其他 

1、本补充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补充协议一式六份，六方各执一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较低成本解决好公司的办公用房和研发用房，是公司的客观需求。“国创

未来研产中心”位于武汉新城中心片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规划为工业

区，有利于公司建设“研发中心”项目，有利于未来公司聚焦新材料业务，实施

新材料产业多元化发展战略，打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及

持续经营能力。经多方权衡，公司同意本次房产置换事项。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与国创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累计已发生各类关

联交易 2482.70 万元（不含国创集团提供的无偿财务资助）。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整体发展战略规划，需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房产置换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利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公司的独

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

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关于

房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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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及独立意见； 

3、公司拟与国创科技、光谷地产及其股东签署的《房产置换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9日 


